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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煙室──一個虚假無效的設施 
 
  二手煙是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。從香煙釋出的氣體，蘊含超

過四千種化學物，包括不少烈性刺激物，其中約六十種更是致癌或可

能致癌物質。二手煙可引致新生嬰兒體重過輕、猝死，兒童的中耳炎、

哮喘、支氣管炎和肺炎及成人的心臟病、中風、肺癌和鼻煙癌。很多

吸煙產生的有毒物質，在支流煙中的濃度比主流煙還要高，吸煙者與

非吸煙者同樣受害。暴露在低濃度的二手煙中，已足以產生禍害，並

沒有一個安全的接觸水平。 
 
  最有效的控制方法是除去這些毒氣和毒霧的根源，香港醫學會認

為沒有方法比在室內公眾地方全面禁煙更為直接有效。劃分吸煙區，

既不切實際，亦難以執行。在一個或多個源頭不斷排放下，沒有任何

通風系統可徹底清除二手煙中的所有毒性氣體和懸浮粒子；負壓房間

在人來人往的情況下亦不能發揮作用。准許吸煙區存在一如准許設立

毒氣室，誤以為安全，其實造成更大傷害。對業界不一致的處理只會

延遲煙民對室內公眾場所禁煙的全面接受。漫長而充滿衝突的過渡期

對任何人都沒有好處──吸煙者、非吸煙者、行業僱主和僱員均不例

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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